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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0/2021_2022__E8_B5_84_E4

_BA_A7_E7_BD_AE_E6_c44_70923.htm 在上市公司出售或收

购资产的各种重组中，不涉及现金流动的资产置换重组属于

上市公司重组的主流形式。以非货币性资产换取股权、整体

资产置换是目前企业改组业务中较为常见的事项。以非货币

性资产换取股权，是指企业以经营活动中使用的部分固定资

产、无形资产、存货等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，换取被投资

单位的股权(股票或股份)，包括上市公司的法人股东以非货

币性资产作价购买配股。企业整体资产置换，是指一家企业

以其经营活动的全部或其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，与另一家企

业的经营活动的全部或其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进行整体交换

，资产置换双方企业都不解散。 一、资产置换的会计处理 (

一)换出资产的会计处理 对非货币性交易中的换出资产不确认

为实现销售收入，而是直接按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作资产减

少处理，且总体上不产生交易损益。只有当非货币性交易涉

及补价时，收到补价的一方应按下列方法确认补价中所含的

收益，并计入营业外收入： 应确认的收益=补价一补价÷换

出资产公允价值×换出资产账面价值 (二)换入资产会计入账

价值的确定 企业发生非货币性交易时，应以换出资产的账面

价值，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，作为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。

非货币性交易中涉及补价的，支付补价的一方，应以换入资

产的账面价值，加上补价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，作为换入资

产的入账价值；收到补价的一方，应按如下公式确定换入资

产的入账价值： 换入资产入账价值=换出资产账面价值一补



价÷换出资产公允价值×换出资产账面价值 应支付的相关税

费 二、资产置换的税务处理及与会计处理的比较 按税法规定

，非货币性交易原则上应视同销售，并随着换出资产的类别

不同而各有差异。换入资产被使用或对外销售后，其计价金

额构成了计提折旧或分期摊销或结转销售成本的基础，直接

影响当期及以后相应各期的应纳税所得额。 (一)单项非货币

性资产交易(置换) 1、换出资产时 (1)所得税方面 ①在不存在

补价的情况下，会计上不确认任何收入和收益；而税法则规

定将其视同销售，应作相应的纳税调整。②在存在补价，但

符合非货币性交易条件时，会计上仅将补价中所包含的该部

分收益予以确认，计人“营业外收入”；而税法则要求确认

资产转让的全部所得或损失，并应就两者间的差额进行纳税

调整。③在存在补价，且不符合非货币性交易条件时，会计

核算与税法规定相一致，都要确认交易损益。 (2)流转税方面 

在流转税方面，因换出资产的种类不同而纳税义务有所不同

： ①如果纳税人以自产、外购或委托加工的货物进行“以物

易物”贸易或对外投资，应视同销售交纳增值税。②如果用

于交换或投资的货物属于应交消费税的消费品，则应按纳税

人同类应税消费品的最高售价作为计税依据计交消费税。③

当纳税人以使用过的机器设备等动产进行实物交换或对外投

资时，如果交易作价低于原值，则可免征增值税；反之，则

应按4％的征收率减半交纳增值税。④当纳税人以不动产对外

进行易货贸易时，应视同销售交纳营业税。⑤纳税人若以不

动产或无形资产对外投资，在按占股比例参与投资方利润分

配、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的前提下，不征营业税。而凡以场地

、房屋“投资”入股后每年收取固定利润的，应对每年收取



的固定利润按“服务业”税目中的“租赁业”项目征收营业

税，对投资物本身不再视同转让不动产征收营业税；凡以商

标权、专利权、非专利技术、著作权等“投资”入股后每年

收取固定利润的，应按“转让无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